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

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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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秉承以“减振/震业务”和“新能源锂化物业务”两大业务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减振/震
业务分为轨道结构减振产品和建筑减隔震产品。其中轨道结构减振产品主要包括隔离式橡

胶减振垫、橡胶弹簧隔振器、钢弹簧隔振器、钢轨吸振器、弹性支承式无砟轨道用橡胶套靴等，

应用于轨道交通领域，涵盖城市轨道交通、高速铁路、重载铁路和普通铁路。建筑减隔震产品

主要包括天然橡胶支座（LNR）、铅芯橡胶支座（LRB）、建筑摩擦板支座、粘滞阻尼器等，用于各

类建筑设施的减震防灾，广泛应用在桥梁、建筑（如医院、学校、大型公共建筑等）、水电工程及

其他工程结构隔震设计及抗震加固改造中。同时，积极探索锂化物业务，通过全资子公司江

苏昌吉利以及安徽天铁锂电，专业从事丁基锂、氯化锂等锂化物及氯代烃等化工产品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下游客户主要包括医药企业、合成橡胶企业、电子材料企业、新能源领域。具体

如下：

（1）减振/震业务

①轨道减振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导产品为轨道结构减振产品。针对轨道交通列车运行引起的振动和噪

声，该类产品可从振动源减少轨道交通振动以及由振动引起的二次辐射噪声污染，目前主要

用于降低轨道交通列车运行对精密仪器、轨道沿线居民区、古建筑、学校、剧院、音乐厅、医院

和敬老院等对噪声与振动控制要求较高的噪声敏感目标的影响和干扰。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注重自主创新，密切跟踪轨道工程橡胶制品相关技术的最新发展方

向，并逐步确定以轨道结构噪声与振动控制为公司技术发展方向。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掌

握轨道结构噪声与振动控制相关的多项核心技术，其中橡胶减振降噪产品配方和生产工艺在

国内轨道交通减振降噪领域具有技术领先地位。依托成熟的产品配方、结构设计和生产工艺

等多项专业技术，目前公司技术团队已开发出多种轨道结构减振产品，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

噪声与振动控制项目，为城市轨道交通和铁路的运营提供有力的运营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技术

支持。

截至目前，公司研发的轨道结构减振产品已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领域。广深港高速铁

路、兰新第二双线、汉孝城际铁路、长株潭城际铁路、渝黔客专等铁路项目，以及北京、上海、重

庆、深圳、南京、杭州、成都、武汉、西安、长沙、青岛、大连、长春、哈尔滨、无锡、苏州、宁波、郑

州、昆明、南昌、福州、兰州、沈阳、天津、合肥、贵阳等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均选用了公司的轨道

结构减振产品。

②建筑减隔震业务

橡胶类减隔振/震产品具备独特的性能，适用领域较广，除轨道结构减振领域外，亦可运

用于建筑减隔震领域。近年来，公司凭借在轨道结构减振领域的技术优势及经验积累，横向

拓展进入建筑减隔震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建筑减隔震业务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之势，实现了从“研发、小批量到批量

产”的根本性转变，目前进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技术攻关方面，公司积极研发，从材料模量、

内部结构、外形尺寸、参数性能等多个核心层面，完成了对建筑减隔震产品的系列化覆盖，全

面满足市场上对建筑减隔震产品的性能需求，极大提升了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产能建设

方面，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筑减隔震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全面建成，为业务扩张

提供产能保证；售后服务方面，公司积极组建项目服务安装售后团队，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售

后服务保障。建筑隔震支座项目团队经过不懈的努力，成功搭建了从新产品开发、新生产工

艺应用到新供货渠道与新市场开拓的全链条全项目化的设计管理体系。

公司建筑减隔震业务立足高端，成长迅速，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跨越式发

展。

（2）锂化物新能源业务

自2018年起，公司陆续布局锂化物及锂矿业务，进军新能源领域。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

昌吉利主营锂化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锂矿开采等业务，通过内延外伸等方式，快速推

进公司上下游产业链一体化布局。

江苏昌吉利，成立于1998年，主要聚焦于烷基锂、无水氯化锂、氯代烷等产品的研发、生产

与销售。成立二十余年来在锂化物领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技术基础及生产经验，公司拟基于

昌吉利在锂化物行业的积淀，抓住市场机遇，大力发展锂化物相关业务并将其作为公司的一

项长期战略。

公司在安徽合肥庐江高新区投资建设年产 50,000吨锂盐、3,800吨烷基锂系列及其配套

产品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该项目于2022年上半年正式开工，项目后续投产后，公司

锂化物产能有望实现跨越式提升，为公司未来新能源业务的进一步扩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主要产品

（1）轨道结构减振产品

轨道结构减振，是一种从振动源实施控制的减振措施，具有安全、经济和可靠等特点。根

据使用部位不同，轨道结构减振产品主要可分为道床类、轨枕类、扣件类和钢轨类等四类；按

使用的原材料不同，轨道结构减振产品主要可分为橡胶类、钢弹簧类和聚氨酯类等三类。

公司研发的轨道结构减振产品主要为橡胶类减振产品，包括隔离式橡胶减振垫、弹簧隔

振器产品（道床类），弹性支承式无砟轨道用橡胶套靴（轨枕类），钢轨波导吸振器（钢轨类）和

轨下橡胶垫板（扣件类）等，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是隔离式橡胶减振垫和弹性支承式无砟轨道

用橡胶套靴。

①隔离式橡胶减振垫

隔离式橡胶减振垫是一种道床类轨道结构减振产品，采用天然橡胶、合成橡胶、骨架材

料、炭黑和多种助剂制成，在减振性能、结构设计、适用范围、施工速度和养护维修等方面具有

优势。隔离式橡胶减振垫及使用效果图如下：

根据结构不同，隔离式橡胶减振垫可分为平面型垫和异型垫两个系列、多种型号产品，可

满足不同列车行驶速度、列车轴重和轨道下部结构的轨道结构减振需求。其中，平面型垫采

用上下两层高耐磨、高强度的橡胶材料，中间使用高品质的橡胶颗粒填充制成；异型垫由面层

和多个圆锥截顶的橡胶弹簧单元组成，是平面支撑和多支点弹簧的结合。平面型和异型垫的

结构示意图分别如下：

隔离式橡胶减振垫既可以用于有砟轨道，也可以用于无砟轨道。

隔离式橡胶减振垫用于有砟轨道时，是在碎石道床与下部结构物之间插入弹性层，以提

高轨道弹性，降低列车运行振动引起的干扰、减少二次辐射噪声和道砟的粉化，降低轨道养护

维修工作量。

隔离式橡胶减振垫用于无砟轨道时，通过满铺或条铺的方式增加轨道合理的弹性和阻尼

来吸收部分振动能量，从而达到减小道床应力、延长结构寿命、降低列车运行对沿线噪声敏感

目标干扰的影响、满足环境影响评估的要求等目的。

②弹性支承式无砟轨道用橡胶套靴

弹性支承式无砟轨道用橡胶套靴是一种轨枕类轨道结构减振产品，由套靴和微孔橡胶垫

板构成，主要应用于客货共线及重载铁路专用线的隧道内无砟轨道地段，以减少运营期间轨

道的养护维修工作量，同时降低重载列车运行过程中振动对隧道的危害。

使用该产品的轨道结构被称为弹性支承块式轨道结构，由弹性支承块、道床板和下部结

构及配套扣件构成，主要目的是使无砟轨道的组合刚度接近于有砟轨道，从而减小列车运行

引起的振动向下部结构的传递。轨枕下部的套靴和微孔橡胶垫板为轨道结构提供了双层弹

性；其中，套靴将轨枕与周围道床有效隔离，避免了刚性连接，同时提供纵横向弹性变形。

弹性支承式无砟轨道用橡胶套靴采用耐老化性能较好的橡胶、高品质炭黑和多种助剂制

成，在承载能力、耐油性能和尺寸配合方面具有优势。套靴和微孔橡胶垫板图示如下：

（2）锂化物产品

公司正丁基锂、氯代正丁烷等产品，主要用于医药中间体、合成橡胶催化剂、电子化学品

等领域。在新医药领域，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以及非专利药产量的快速提升，作为

重要催化剂的丁基锂以及制备丁基锂原料的氯代正丁烷需求将保持增长。同时，在合成橡胶

领域，随着合成橡胶的进口替代及化工行业民企进入，市场对丁基锂需求量增加较大。

昌吉利自 2006年起开发生产正丁基锂产品，2008年至 2012年，昌吉利开发烷基锂新产

品-仲丁基锂、甲基锂形成批量生产。2017年至2020年，昌吉利开发航天工业用新产品--硅

醚烷基锂，小试产品经航天部下属企业试用，满足其质量要求。在烷基锂领域，昌吉利已获得

“制备高纯氢氧化锂的超滤膜过滤装置”、“一种硅醚烷基锂的制备方法”等多项专利技术。

在锂盐产品方面，昌吉利2008年起研发生产无水氯化锂产品，经过六年多的研发实验，在

国内率先实现采用DBT技术生产无水氯化锂，产品各项指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针对无水氯

化锂产品，公司已获得“一种改进的离心机绞龙输送装置”、“浮球液位计溶剂罐”等多项专利

技术。氯化锂是基础锂产品，最主要的用途是电解制备金属锂、新型特种工程材料“PPS 聚苯

硫醚”合成的主原料，此外还用于铝的焊剂、非冷冻型空调机的吸湿剂及特种水泥生产的添加

剂；催化剂级氯化锂为深加工锂产品，主要用于生产新型分离气体专用分子筛、新型建筑防水

材料与新型焊接材料的添加剂。

氯代正丁烷、丁基锂、氯化锂产品图示如下：

（三）主要经营模式

（1）业务流程

公司主营业务板块包括减振/震业务和新能源业务，其中减振/震业务模式主要有以下两

种方式：（1）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生产产品，并主动开发客户，与之协商定价进行销售；（2）根据

下游客户招标信息，在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后，通过招投标方式进行销售，两种模式中以招投

标方式销售为主。新能源业务模式主要是：根据市场需求生产加工锂化物产品，并采用直销

模式在自主定价的基础上与客户协商最终价格、销售产品。

（2）采购模式

公司两大业务板块采购模式基本一致，均以生产计划为基础制定采购需求。公司设立采

购部，负责包括原材料在内的物资采购，确保所需物资优质、高效供应，并不断降低采购成本

和管理成本。公司采购的物资主要为原材料、设备和能源，原材料采购主要采取计划采购的

方式。采购部根据生产运营部提交的原材料需求单，结合公司的原材料安全库存情况和原材

料市场价格，编制原材料采购计划，在合格供应商名录中选择供应商进行采购。

公司制定了《存货采购与付款管理制度》，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供应商管理体系，对供应商

进行严格的评审考核后，通过考核的列入合格供应商名录，公司原则上只向列入合格供应商

名录的供应商进行采购。公司一般通过签订合同或者下达订单的方式商定采购的具体内容。

采购入库完毕后，采购经办人将实物入库凭证交采购部门负责人签字后，将相关单据送

财务部作为入账依据。公司制定了《采购付款及价格管理办法》，根据采购品种不同，将采购

划分为不同等级，并据此制定不同的付款政策。

（3）生产模式

公司两大业务板块生产模式基本一致，均以“以销定产，适度库存”的原则组织生产。

减振/震业务板块，在“以销定产，适度库存”的原则下，一方面根据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

同组织生产，另一方面依据自身对客户需求的预判，适度储备成品，维持一个安全的库存量。

公司设生产运营部，负责协调公司的生产调度管理工作，确保生产、采购和销售的信息共享、

订单按时执行，各车间负责实施公司各类产品的生产。

新能源业务板块，采用“以销定产，适度库存”的原则，根据对市场需求的预测和客户订单

情况，采用计划和订单相结合的生产模式。生产部门根据产品的市场需求状况，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制定生产计划，统一调度并安排生产。

（4）销售模式

减振/震业务板块，公司设有销售部，负责重点项目信息跟踪、项目投标、销售合同评审、

签订合同、订单处理、执行销售政策和信用政策等工作。在销售活动的组织上，公司实行按销

售区域划分的区域经理负责制模式。公司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①与

客户协商定价进行销售；②通过招投标方式进行销售。

新能源业务板块，通过子公司昌吉利进行对外销售，主要采用直销模式，直接将产品出售

给客户，产品主要为自主定价。公司锂化物产品业务全部由子公司昌吉利的销售团队负责，

销售团队专注于锂化物行业，负责业务机会开拓、售前服务咨询、合同签订、售后服务等。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023年末

5,270,937,032.28

2,373,896,043.46

2023年

1,507,295,555.90

-653,607,926.98

-627,101,911.82

-861,648,743.62

-0.60

-0.60

-24.56%

2022年末

调整前

5,123,060,050.86

2,983,357,765.41

2022年

调整前

1,720,426,822.76

410,234,140.95

419,996,873.66

-128,328,598.27

0.38

0.38

14.81%

调整后

5,123,787,142.03

2,983,565,196.62

调整后

1,720,426,822.76

410,075,453.17

419,838,185.88

-128,328,598.27

0.38

0.38

14.81%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调整后

2.87%

-20.43%

本年比上年增
减

调整后

-12.39%

-259.39%

-249.37%

-571.44%

-257.89%

-257.89%

-39.37%

2021年末

调整前

4,081,994,840.92

2,522,016,315.76

2021年

调整前

1,713,270,590.85

302,406,229.99

295,177,332.84

134,418,931.91

0.31

0.31

17.76%

调整后

4,081,994,840.92

2,522,016,315.76

调整后

1,713,270,590.85

302,406,229.99

295,177,332.84

134,418,931.91

0.31

0.31

17.7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解释第 16 号”)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

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

根据该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

(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的单项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

易以及固定资产因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的交易等)，不适用《企

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一一所得税》中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

规定。对该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应当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本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该规定，对于在首次施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

规定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的，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223,249,851.56

-8,828,075.86

-15,139,769.27

-85,493,599.67

第二季度

703,902,476.29

51,542,260.80

47,405,034.67

-371,539,462.25

第三季度

305,986,883.60

-86,189,459.46

-87,990,907.74

-99,097,547.70

第四季度

274,156,344.45

-610,132,652.46

-571,376,269.48

-305,518,134.0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王美雨

许吉锭

许孔斌

许银斌

国寿安保基金－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险－国寿安保基金
国寿股份均衡股票型组
合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可供出售）

滕根叶

章瑗

李华锋

刘时连

谢锦和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30,984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8.99%

8.63%

5.10%

2.25%

1.19%

0.87%

0.84%

0.72%

0.71%

0.70%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美雨与许吉锭为夫妇关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许孔斌、股东许
银斌为兄弟关系，为王美雨和许吉锭之子。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9,126

持股数量

98,072,548

94,188,452

55,634,367

24,578,357

13,003,212

9,541,258

9,188,206

7,905,895

7,735,101

7,650,787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

70,641,339

41,725,775

18,433,768

0

0

0

0

0

0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数量

51,550,000

59,463,500

0

0

0

0

0

0

0

0

0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收 购 西 藏 中 鑫
21.74%股权

2022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

增持股份

提前赎回天铁转债

挂牌转让西藏中鑫
21.74%股权

披露日期

2022年4月14日

2022年4月25日

2022年4月29日

2022年5月10日

2022年6月6日

2023年1月6日

2022年6月25日

2022年7月12日

2022年9月22日

2022年9月29日

2023年1月4日

2023年1月10日

2023年4月6日

2023年5月29日

2023年6月22日

2023年7月7日

2024年3月27日

2023年5月8日

2023年7月24日

2023年8月2日

2023年8月8日

2023年11月9日

2023年8月28日

2023年9月6日

2023 年 9 月 7 日-9 月
28日

2023年10月17日

2023年10月21日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2-045《关于收购西藏中鑫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涉及矿业
权投资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2-066《关于收购西藏中鑫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涉及矿业
权投资的进展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2-068《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2-075《关于收购西藏中鑫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涉及矿业
权投资的进展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2-091《关于收购西藏中鑫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涉及矿业
权投资的进展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157《关于收购西藏中鑫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涉及矿业
权投资的进展公告》

巨潮资讯网，《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
证分析报告》《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等相关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2-124《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2-154《关于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2-156《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
理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005《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公
告》《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014《关于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040《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批复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079《关于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079《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
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094《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4-023《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批复到期失效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066《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管理人员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的公告》、2023-067《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095《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管理人员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101《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的进展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102《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的进展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169《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110《关于天铁转债可能满足赎回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123《关于提前赎回天铁转债暨赎回实施的提示性公告》等相
关公告

巨潮资讯网，共发布17次提前赎回天铁转债的提示性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153《关于天铁转债赎回结果的公告》、2023-154《关于天铁转
债摘牌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011《关于拟挂牌转让参股公司西藏中鑫投资有限公司
21.74%股权的公告》

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587 证券简称：天铁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5 20232023 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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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B715版）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2020年9月14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
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021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45,000万元的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
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021年9月14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4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
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022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45,000万
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
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022年9月14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4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
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023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42,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
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024年3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及增
加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授权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对超额使用1,5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
项进行追认，并增加1,500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授权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42,000.00万元增加至
不超过人民币43,500.00万元。

公司根据2024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截至2024年3月31日在华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习友路证券营业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北京西路证券
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科技支行营业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分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开户机构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习友路证券营
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北京西路证券
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科技支行
营业部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分公司

开户名称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账号

666810028129

12187001040059811

1890000017

1302049819202007423

2312859

66331003263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相关规定，公司将在理财产品到期且无下
一步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以上专户，上述账户将专用于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结算，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
用作其他用途。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13,0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存放单位名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习友
路证券营业部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分公
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高新
支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产品名称

寰益第23123号

国盛收益795号

单位整存整取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100%
保本挂钩黄金)产品

金额
（万元）

5,000.00

4,000.00

1,000.00

3,000.00

到期日

2024/4/24

2024/4/29

2024/7/17

2024/4/1

预计
年化收益

0.1%/2.75%/
4.0%

2.70%

2.20%

1.75%/3.00%/
3.10%

存 款 期 限
（天）

184

180

365

96

（六）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1年4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1年5月13日公司召开了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和子公司山东量子科学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分别实施“量子计算原型机及云平台研发项目”和“特种行业量子通信设备科研生产中心
建设项目”，前者投资金额预计为7,926.20万元，后者投资金额预计为4,049.06万元，两者合计使用超募资金金额为11,975.26
万元。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3年5月18日召开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特种行业量子通信设备科研生
产中心建设项目”调减投资金额1,300万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2023年3月调整至2024年3月。

2022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转至超募资金账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转至公司超募资金账户。截至2022年12月22日，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徽商银行账
户号521107247771000002）余额为1,166.16万元，使用该专户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2,000.00万元，共计3,
166.16万元（其中项目原募集资金投资调减的金额为 1,717.12万元、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的净额为 223.63万

元）。公司拟将该项目原募集资金投资调减的金额、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的净额、尚未使用募集资金共计约 2,
672.22万元转至超募资金专户（中国民生银行合肥自贸试验区支行账号：632172033）进行存储和监管，最终转出金额以转出
当日银行账户余额为准。

2023年8月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转至超募资金账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量子
通信网络设备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转至公司超募资金账户。截至2023年8月18日，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合肥科技
农村商业银行高新区支行账户号20000615397066600000165）余额为1,095.76万元，使用该账户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
到期的金额为18,000.00万元，共计19,095.76万元（其中包括项目原募集资金投资调减的金额10,367.60万元）。为了更合理
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管理、使用效率，公司拟将该募集资金专户剩余募集资金约18,011.46万元转至超募资金专户
进行存储和监管，最终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账户余额为准。

2024年2月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2024年3月6日召开的202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原募投项目结项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余资金余额22,119.53万元（包括理财收益、利息等）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同时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额募集资金总额为 35,230.71万元，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10,
569.21万元，占超额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30%。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32,775.29
万元。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量子计算原型机及云平台研发项目”不直接产生效益，也无承诺效益，无法单独核算实际效

益。“特种行业量子通信设备科研生产中心建设项目”2024年3月31日基本投资建设完成，尚未实现效益，无需计算实现的效
益。

“量子通信网络设备项目”产生的效益详见“附件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说明
“量子通信网络设备项目”是基于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市场需求、公司业务发展情况等所作的论证分析，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公司2021年11月被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列入“实体清单”，再加上宏观经济环境、下游量子通信网络项目
推进落地发生了一定变化，导致项目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信息对照情况说明
本公司已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实际情况与本公司各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所披露的有关内容进行逐项对

照，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的相关内容一致。
六、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43,500.00万元，超出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额度42,000.00万元。2024年3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及增加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授权额度的议案》，补充确认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现金管理情况，并增加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1,500.00万元。

除以上事项外，本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
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附件：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7日

附件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24年3月31日
编制单位：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65,593.9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22,759.9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34.70%

投资项目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1

2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超募资金

1

承诺投资项
目

量子通信网
络设备项目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量子计算原
型机及云平
台研发项目

实际投资项
目

量子通信网
络设备项目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实际投资项
目小计

量子计算原
型机及云平
台研发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募 集 前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25,674.17

4,689.06

30,363.23

-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15,306.57

2,971.94

18,278.51

7,926.20

实 际 投 资
金额

7,284.46

2,088.63

9,373.09

7,120.99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8,318.74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8,318.74
2020年：977.18
2021年：6,590.23
2022年：7,203.13
2023年：3,439.26
2024年1-3月：108.94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25,674.17

4,689.06

30,363.23

-

募 集 后
承 诺 投
资金额

15,
306.57

2,971.94

18,
278.51

7,926.20

实 际 投 资
金额

7,284.46

2,088.63

9,373.09

7,120.99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8,022.11

-883.31

-8,905.42

-805.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以使用状态
日期（或截止
日项目完工程

度）

2023年7月

2022年7月

不适用

2023年3月

2

3

超募资金小计

合计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注3]

特种行业量
子通信设备
科研生产中
心建设项目

其他超募资金

特种行业量
子通信设备
科研生产中
心建设项目

-

35,230.71

35,230.71

65,593.94

2,749.06

23,255.45

33,930.71

52,209.22

32,775.29

1,824.66

-

8,945.65

18,318.74

32,775.29

-

35,230.71

35,230.71

65,593.94

2,749.06

23,
255.45

33,
930.71

52,
209.22

32,
775.29

1,824.66

-

8,945.65

18,318.74

32,775.29

-924.4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24年3月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1、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为22,759.98万元（含超募资金用于量子计算原型机及云平台
研发项目和特种行业量子通信设备科研生产中心建设项目），其中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变更12,084.72万元。

2、“特种行业量子通信设备科研生产中心建设项目”原投资金额为4,049.06万元，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3年5月18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调整投资金额为2,749.06万元。

3、根据2024年2月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2024年3月6日召开的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金额32,775.29万元。

附件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2024年3月31日
编制单位：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序号

1

2

3

4

项目名称

量子通信网
络设备项目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量子计算原
型机及云平
台研发项目

特种行业量
子通信设备
科研生产中
心建设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不适用[注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效益

14,954.69

不适用

不适用

年平均利润
总 额 1,
687.39万元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

2021年

-

-

-

-

2022年

-

-

-

-

2023年

-1,199.59

-

-

-

2024年1-3月

-386.11

-

-

-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1,585.70

-

-

-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1、“量子通信网络设备项目”规划用于生产量子保密通信QKD产品，受宏观经济环境等影响，国家及地方量子保密通
信网络建设推进落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下游市场需求呈现波动，故公司2023年、2024年1-3月未新增量子保密通信QKD产
品相关订单，同时公司为加强存货管理，优先消化已有的库存QKD产品，产能利用率为不适用。为最大化利用募投项目生产
线，公司部分产品由该项目生产线进行，以提高募投项目的经济效益。故该项目经济效益测算中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非量子
保密通信QKD产品的相关产品收入，主要包括卫星地面站、单光子探测器、超导量子操控系统等产品销售收入。

2、量子通信网络设备项目承诺效益为第一年利润总额为 16,170.98万元，第二年为 27,476.80万元，第三年达产为 35,
181.35万元；该项目于2023年7月结项，故承诺效益仅列示结项后对应期间预计效益，2023年实际效益为2023年7-12月产
生的实际效益，2024年1-3月量子通信网络设备项目未实现收入，实际效益主要为固定投入成本。

3、研发中心建设、量子计算原型机及云平台研发项目均未承诺效益，无法单独核算实际效益，故以上效益对比情况不适
用。

4、特种行业量子通信设备科研生产中心建设项目2024年3月结项，故以上效益对比情况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027 证券简称：国盾量子 公告编号：2024-052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5月13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4年5月13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华佗巷777号科大国盾量子科技园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5月13日
至2024年5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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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

公告已于2024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予
以披露。公司将在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202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

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

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027

股票简称

国盾量子

股权登记日

2024/5/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4年5月10日9:00-17:00，以信函或者传真方式办理登记的，须在2024年5月10日17:00前送达。
（二）登记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华佗巷 777 号科大国盾量子科技园证券部。
（三）登记方式：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受托人身份证原件。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营业执照副
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

3、股东可按以上要求以信函、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信函到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2024年5月10日17:00，信函、
传真中需注明股东联系人、联系电话及注明“股东大会”字样。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请在参加现场会议时携带上
述证件。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现场会议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参会股东请携带相关证件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二）会议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华佗巷777号科大国盾量子科技园
邮编：230094
电话：0551-66185117
特此公告。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5月1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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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

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